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社會福利服務統計

資料項目：金門縣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概況

一、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編製單位：金門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社工科

＊聯絡電話：082-322897

＊傳真：082-320105

＊電子信箱: ouffae395c-6f55-488d-8b22-caeaa38a7197@mail.kinmen.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內辦理之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案件資料，均為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第1季以1至3月、第2季以4至6月、第3季以7至9月、第4季以10

至 12月；靜態資料以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個案通報：

1.通報來源：家長、監護者、托嬰中心、早療機構、社福機構（含社工員、福利機構、社政單

位）、幼教機構（公立、私立幼兒園、學前特教班）、醫療院所、衛生所、其他（含居家托育

人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等），已通報個案及重開案之個案不重複計算。

2.個案年齡：以“通報日”為計算基準，按實足年齡計列；以「0-未滿1歲、1-未滿2歲、2-

未滿3歲、3歲-未滿4歲、4-未滿5歲、5-未滿6歲、6歲以上」分別統計，6歲以上指滿6

歲未入小學之個案。

3.父母為新住民之原國籍別人數：係指通報個案之父母國籍別（含大陸籍、港澳籍、越南籍、

泰國籍、印尼籍、菲律賓籍、柬埔寨籍、其他等國籍別），若已入本國籍，或已死亡、失蹤

離婚，仍應計列，爰係以通報個案之父母的原國籍別為計列基準。

（二）、個案管理：係指提供個案相關資源之整合服務。

1.上季延續服務個案數：係指上季現有個案，本期仍須持續提供服務之個案數。

2.本季現有服務個案數：係指上季延續服務個案數加上本季增加個案數減去本季結案個案

數。

（三）、療育補助：係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細部執

行計畫之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兒童補助。第1季為本季補助之人數，第2、3、4季僅統計

本季新增補助之人數。

1.療育補助類別：係指個案申請兩類或以上之補助可重複計列（含交通費補助、療育訓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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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其他補助）。

（1）交通費補助：個案至療育單位接受療育之交通費用補助。

（2）療育訓練費補助：個案至療育機構或醫院接受療育，健保不給付之自付部分療育訓練

費用補助，或接受到宅以專業整合模式，實際到兒童家中或經地方政府核定之地點接

受療育服務之療育訓練費用補助。

（3）其他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細部執行計畫中自訂不屬前目所列補助項目之

人數。

2.補助金額：係指本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撥之經費（含中央、縣市政府經費）。

＊統計單位：人、人次、元。

＊統計分類：依「個案通報」、「個案管理」、「療育補助」分。本表所稱疑似發展遲緩，係指尚未經衛

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兒童。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如月、季、年等）：季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一個月又 10日

＊資料變革：於 109.2.10 修訂編報期限。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上載於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網站之「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

表」。

＊同步發送單位：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依據本府所轄民眾申請療育補助及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

暨個案管理中心、辦理早期療育服務之民間團體及機構等之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兒童案件資料

彙整。

＊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業務單位、會計室、內政部統計處交叉查核確保

資料合理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無。

2


